








 



 



 

一、主辦單位：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。 

二、研習目的：使公共工程主辦機關、營造公會等營造業相關人員，瞭解110年1

月6日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之修正發布內容，特在北部、中

部、南部等地區辦理「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」修正說明會。 

三、研習對象：公共工程主辦機關、營造公會及其會員廠家。 

四、人數預估：共辦理3場次，北部100人、中部100人、南部100人，計300名人

員上課。 

五、課程日期及地點： 

地區 日  期 研習地點 備註 

南部 110/02/05(五) 
蓮潭國際文教會館 

【高雄市左營區崇德路801號】 

地下1樓 

國際二廳 

北部 110/02/19(五) 
行政院新莊聯合辦公大樓 
【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439號】 

B1綠廊 

國際會議廳 

中部 110/02/26(五) 逢甲大學 

【臺中市西屯區文華路100號】 
丘逢甲紀念館2F 

第一國際會議廳 

六、研習內容如下： 

時  間 課  程 講 師 

13：00~13：30 報  到  

13：30~14：20 
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 

部分條文修正解析 
李文進組長 

14：30~15：20 

15：30~16：20 
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 

修法說明 
李文進組長 

16：20~17：00 綜合座談 李柏昌副署長 

17：00~ 賦  歸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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